唐河县312国道果园段“7.1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15年07月15日9时56分，在312国道995KM+500M(唐河县城郊乡果园村路段)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1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10多万元。
事故发生后，按照市政府指示要求，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15年7月21日，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安监局牵头，市监察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和市总工会参加，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与的唐河县312国道果园段“7·15”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以及检测鉴定，经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概况
事故单位为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2002年9月20日成立，负责人朱东升，属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位于唐河县城关新春路南段。经营范围：班车客运（县内、县际、市际、省际）、包车客运（县内、县际、市际、省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豫交运管许可宛字411301000006号，证件有效期至2018年7月25日。
该公司现有客车119台，全部从事班车客运。经营线路33条，其中省际线路16条，市际线路13条，县际线路4条。该公司设有安全管理机构、配备有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建立有相应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二）事故车辆驾驶员情况
1.豫R98281事故车辆驾驶员基本情况
刘杰，男，46岁，汉族，唐河县城关镇人，身份证号：412929196910230719，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驾驶员。驾驶证号：412929196910230719，准驾车型：A1A2，驾龄19年，初次领证日期：1996年5月31日，有效起始日期2010年5月31日，有效期限10年，发证机关：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参加年审情况正常，未查询到刘杰发生交通事故的信息。本记分周期内无违法记录；2002年6月8日，刘杰取得“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资格证（证号：4113080010202000991），有效期2013年9月3日至2019年9月7日。
2.驾驶员身体检验鉴定情况
经南阳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对刘杰进行人体样本酒精检测鉴定：未检出血液中有乙醇成分。
在唐河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对刘杰尿样经毒化检测，刘杰的尿样对氯胺酮、吗啡等呈阴性，排除刘杰酒驾、毒驾嫌疑。
（三）事故车辆相关情况
1.宇通牌豫R98281事故车辆类型及基本情况
车辆型号：ZK6888HB9;
车辆类型：大型普通客车；
使用性质：公路客运；
核定载客：29人，事发时实际载客23人（10男，13女）；
机动车所有人：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所有人为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
登记住所：南阳市仲景路215号。
出厂日期：2012年1月08日；
初次登记：2012年1月17日，强制报废期为2027年1月17日。
检验有效期：至2016年1月31日。
该车投保公司为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每人50万元。
2.事故车辆鉴定情况
该车于2015年1月年度检测合格；2015年6月12日，车辆二级维护综合性能检测合格。
南阳市天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检验后出具的鉴定结论为：豫R98281事故车辆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设置齐全、有效。
3.车辆监控情况
豫R98281客车安装有GPS监控系统，由公司GPS监控考核人员负责管理和监督。调取GPS监控显示：出事前9时53分14秒，车速83公里/小时，9时54分14秒车速为76公里/小时，9时56分14秒车辆车速为87公里/小时，9时56分34秒车速为13公里/小时，9时56分44秒车速为0公里/小时，GPS信号中断。经查询监控记录，当天9时40分和9是55分有两次语音提醒：下雨天，严禁超速、超员，严禁高速公路上下人。
（四）事故现场道路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312国道995KM+500M处，道路为一级公路，呈东西走向，中心双黄实线，沥青路面，全宽23.0米，双向设有四条机动车道，两侧设有非机动车道。发生事故路段2012年底加宽后通车，经排查，该路段加宽通车后至今未发生过亡人交通事故。
据南阳通途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关于G312线唐河至宛城区双铺段公路K996+500处交通事故路段现场情况的汇报》：该点段平面、纵面指标与设计相符；平纵组合得当，满足技术要求；安全设施均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设置和实施。
（五）天气情况
据气象部门监测资料显示，2015年7月15日0时至10时桐寨铺镇桐寨铺观测站降雨量49.5毫米，桐寨铺镇邱观观测站降雨量58.2mm。
（六）事发路段勤务管控情况
唐河县交警大队桐寨铺公路巡警中队负责312国道唐河县与宛城区交界至唐方路口段的日常巡逻、秩序管理和接处警工作。2015年7月15日，桐寨铺公路巡警中队根据气象预报：唐河县境内有暴雨，按照《唐河县交警大队恶劣气候条件下交通管理紧急处置工作预案》的要求，中队指派蔡成冲副中队长带领尹正宇、牛博驾驶豫R6008警车沿G312国道在辖区内道路巡逻。
巡逻期间中队民警对鄂F2V250、鄂F2L895两辆大型货车因驾驶员没有系安全带进行处罚，对豫K12565大型货车因未放置车辆年检标志进行处罚。当巡逻至G312国道992KM附近时，接到指令：312国道城郊乡果园村西边发生交通事故，协助处理，桐寨铺中队巡逻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指挥疏导交通，维护交通秩序。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15年7月15日8时50分，刘杰驾驶豫R98281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核载29人）搭载23名乘客，从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西站发车，驶往唐河客运站。当日9时56分许，该车沿312国道自西向东超速行驶至995KM+500M处，刘杰右手欲扶放车辆工作台上的手机时，由于车速高、下雨路滑，车辆向右发生严重偏移，刘杰迅速向左打方向，导致车辆驶入道路右侧边沟内发生右侧翻，造成1名乘客当场死亡，3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19人（包括该车驾驶人）不同程度受伤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其中1人无损伤。
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2015年7月15日9时57分，唐河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该事故的报警电话（电话号码：18336637735），立即向县公安局主要领导报告了事故概况。唐河县公安局主要领导边赶赴现场边通知县消防大队、县交警大队迅速赶往现场，并向唐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报告事故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唐河县立即启动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县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现场救援工作。
11时30分，所有伤员被分别送往唐河县人民医院、唐河县中医院，事故救援工作结束。下午13时，唐河县组织召开事故处理联席会，成立专门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医疗救助组、事故善后处理组、事故调查处理组、舆情应对组，按照预案分工迅速展开工作。特别是舆情应对组能够在唐河县政府网站，第一时间向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通报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进展情况，及时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目前，四名死者民事赔偿已达成协议并履行，现仍有5名伤员在医院治疗（其中两人正在调解出院事宜）。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经综合分析，该事故原因和性质认定如下：
（一）直接原因
驾驶员刘杰在雨天违规超速驾驶车辆，在公司GPS监管员两次语音提醒下，仍长时段超速行驶，且伴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最终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开展“五不两确保”驾驶员宣誓活动不深入，驾驶员安全行车意识淡薄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2、唐河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对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监管不力，对其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督促整改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唐河县312国道果园段“7·15”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
1、驾驶员刘杰在雨天违规超速驾驶车辆，在公司GPS监管员两次语音提醒下，仍长时段超速行驶，行驶中且伴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将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刘杰受伤，仍在医院治疗，2015年7月18日被唐河县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
（二）给予党政纪处分人员建议
1、程保强，中共党员，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安全科长，主抓公司的安全管理。开展客运运输管理工作不力，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对驾驶员存在超速、接打手机和不提醒乘客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降级处分。
2、梁磊，中共党员，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经理助理，分管公司安全工作。组织开展驾驶员“五不两确保”专项活动不扎实,安全隐患排查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降级处分。
3、韩松强，中共党员，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经理。组织开展客运运输管理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力，履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依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4、白龙，中共党员，唐河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客运股长，负责客运市场的管理工作，未能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客运运输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整治不力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5、古强，中共党员，唐河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安全股长，负责道路运输监管工作。指导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开展客运运输安全监管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6、阮小敬，中共党员，唐河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分管单位客运股和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客运市场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不到位，对分管科室履行监管职责情况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三）给予行政处罚等建议
1、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开展“五不两确保”驾驶员宣誓活动不深入，驾驶员安全行车意识淡薄，对驾驶员存在违规违章行为采取措施不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建议给予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韩松强，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经理。组织开展客运运输管理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力，履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建议给予韩松强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3、唐河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对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监管不力，对其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查不到位。建议唐河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向唐河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这起事故造成了较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教训十分深刻，暴露出客运车辆驾驶员安全意识不强、相关部门道路客运交通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等问题。为加强道路客运交通安全监管工作，严防同类事故的再次发生，提出如下防范措施和整改意见：
（一）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唐河分公司要认真吸取这起事故的教训，积极组织驾驶员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通过培训使全体驾驶员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严格遵守交通法律规定，谨慎驾驶，自觉做到“五不两确保”。同时，要创新客运安全管理方法，在注重加大技术监管的同时，也要注重人的场检路查。
（二）唐河县道路运输管理局要进一步加强对本辖区运输企业的管理，制定可行的管理措施，指导辖区运输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把本辖区运输企业管好，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三）唐河县人民政府要认真汲取这次道路交通事故的深刻教训，深入查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切实增强预防交通事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切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意见》（国办发〔2014〕55 号）要求，重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开展好“道路运输平安年”活动，提高全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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